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8〕19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市级欠薪应急周转金使用

管理办法 (暂行) 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市级欠薪应急周转金使用管理办法 (暂行)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8年2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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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市级欠薪应急周转金使用

管理办法 (暂行)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,切实保障

农民工合法权益,维护社会和谐稳定,根据 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》 (豫政办

〔2016〕121号)和 《河南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治欠

保支三年行动计划 (2017—2019)的通知》 (豫农工 〔2017〕2

号)等有关政策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欠薪应急周转金 (以下简称周转金)是因用人单位

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农民工临时生活困难,并可能引发群体性突

发事件时,用于先行垫付农民工部分工资或基本生活费的应急周

转资金。

第三条 欠薪应急周转金适用于市中心城区 (金水区、中原

区、管城区、惠济区、二七区及上街区)内,由市级负责管理的

行业企业和工程项目。对群众反应强烈、社会影响较大的欠薪案

件,报市政府批准后,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支付。

第四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,可以启用欠薪应急周转金:

(一)用人单位法人或工程项目负责人逃匿,导致农民工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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拖欠工资,造成农民工生活困难,且影响社会稳定的;

(二)因用人单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,现有资产一时间难以

变现,无法支付农民工工资,导致农民工生活困难,且影响社会

稳定的;

(三)经市政府批准,因欠薪而需要先行垫付的。

第五条 欠薪应急周转金由市财政部门负责安排,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城建委、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发改

委等相关行业监管部门,结合市级当年在建工程规模、农民工从

业人数、近几年清欠工资情况等因素,合理预测每年周转金规

模,并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向市财政部门申报当年

周转金预算,由市财政部门纳入年度财政预算。动用周转金垫付

农民工工资后,市财政部门要及时补足,确保周转金足额储备。

第六条 欠薪应急周转金支付的标准,原则上不高于我市当

前在岗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,最高不超过个人所拖欠工资的

20%。如有特殊情况,经市政府批准,可适度提高应急周转金垫

付额度。

第七条 欠薪应急周转金的垫付使用,由负责处置欠薪案件

的市级部门提出使用意见,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并

报市政府批准后,向市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,市财政部门将资

金拨付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垫付使用。周转金由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通过零余额账户统一发放,发放流程及所需

申报材料,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并会同各部门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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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情况具体制定。

第八条 使用欠薪应急周转金垫付后,由申请使用部门负责

清缴,市级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清缴工作。垫付

资金清缴完成后,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汇总返还市

财政。

第九条 欠薪应急周转金垫付后,因用人单位不存在或其它

原因造成垫付资金无法收回或无法全部收回的,由申请使用部门

提出核销意见,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批

准,由市财政部门做出账务核销。

第十条 市级欠薪应急周转金的使用和管理接受同级纪检监

察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。

第十一条 各县 (市、区)要参照本办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

况,制定欠薪应急周转金使用管理办法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 主办:市财政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2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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